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67號

原      告  陳來財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孫瀅晴律師

被      告  府城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法定代理人  林捷洋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

年0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陳來財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

工務，負責維修保養工廠內設備，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

48,000元，組織上雖列為財務行政部下獨立工務單位，惟原

告公事上會向生產一廠廠長林未娟告知或彙報。114年5月15

日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

人員前往載運，行政張憶芳轉傳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即

時任被告董事長林捷洋之配偶）line對話予原告，稱楊淑惠

經理告知：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表示「告知原告是

時任董事長林捷洋說的就好」，原告向董事長詢問自己的機

車「無法載（馬達）太危險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等

語，，而原告初入職時，被告更一再表示相關設備更換會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公司專職之司機載運、公司也會有車輛可以載運、不需要由

原告載運，惟入職後，屢次要求原告以自己之機車載運相關

設備，致原告載運中險象環生。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

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以照顧生病出院後的母

親，但被告之特助林佩柔竟於114年5月16日以「原告有向廠

長表示要離職」為由，進而終止勞動契約，並旋於同日立刻

將原告退保勞健保。原告對遭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不

能接受，惟經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亦不成立，為此提起本訴，

請求確認兩造間雇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6條、第487

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

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給付原告自114年5月16日

起之工資，並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併聲明：㈠確認

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96,000元，

及自1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於翌月5

日給付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4年5月1

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元至勞工保險

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抗辯：

　　被告人事林佩柔於114年5月16日經廠長林未娟告知原告已向

其提出離職，且原告於當天也未到班，而原告事先也未告知

要請假2週以上，對於請假期間的工作安排也沒有向任何主

管進行報告或交接，其線上假單也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被

告無從判斷其請事假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林佩柔於114年5月

16日再次以line向原告本人確認自請離職之意願，並表示將

以114年5月15日作為原告到班最後一日，並會依正常程序辦

理退保，原告當下並無表明其並無離職意願，也未有任何反

對之意思表示，甚至還直接與林佩柔約定整理私人物品之時

間，故有觀原告之離職、退保都是在雙方自由意志下形成共

識，應認定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自該日後雙方即無僱傭

關係存在。縱認雙方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於應徵時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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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填載具有「乙級室內配線」專業證照，致被告誤信而雇用

其單工務一職，負責公司內高低壓用電設備及線路之裝置與

維修工作，為此依勞基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以答辯狀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併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雙方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負責維修保養

工廠內設備，約定月薪48,000元。

　㈡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

日。

　㈢被告於114年5月16日將原告退保勞健保。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無明文禁止勞

雇雙方以資遣之方式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勞雇任一方初雖基

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但嗣後倘

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

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即難謂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11號民事判決參照）。惟應由主

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又勞雇雙方合意終

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致勞工

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情形時，除有其他

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008號民事判決參照）。

　2.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但於114年4月2

1日前後，即向同事表示：「我也算履行當初的說辭，可以

走的抬頭點」、「該離開了」、「我要的是穩定安穩，這給

不了我，順利的話這兩天就能確定了」、「（再多考慮一下

啦）應該不需要了，沒談好過兩周也談的託（妥）」、「有

那個表，新的公務應該能撐個兩個月，不至於來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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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便之後別再問我了，問下一個工務」，有line對話紀錄

可稽（見本院卷第101至102頁），顯然原告於114年4月間已

有離職的想法。

　3.又依原告與廠長林未娟114年5月4日line對話紀錄所載（見

本院卷第147至148頁），林未娟稱：「要學著適用新老闆的

風格」，原告先後回覆：「沒那麼快離開啦，放心，之前就

是太放心了，才會去啟動購車計畫」、「其實我很贊成他的

想法，但我很不喜歡沒配套以及實行上可行的方案問題全丟

給員工，那請那麼多長官做啥？最不可思議的還是開會那沒

頻繁完全知道問題吧，卻沒解決對策」、「感覺得出來他也

想換掉我嚕」、「穩點當個乖乖聽話的狗，過度保住這幾個

月實在點」等語，足認原告於114年5月初已告知林未娟「沒

那麼快離開」，也感覺被告負責人對其不滿，但原告仍決定

聽話以保住過渡期幾個月期間，顯然原告於5月初仍持續有

離職想法。

　4.114年5月15日下午，

　　⑴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

人員前往載運，原告向行政人員張憶芳告知明日需要給付

馬達費用13,200元，並請張憶芳前往載運，惟張憶芳於下

午5：21將其和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之line對話傳予原

告，稱楊淑惠經理告知：由阿財（即原告）自行前往載運

馬達，且表示「告知阿財是總經理說的」，此有原告和張

憶芳、張憶芳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

32至35頁）。

　　⑵原告於下午5：23轉貼上述張憶芳與楊淑惠的line對話紀

錄予總經理林捷洋，並表示「我的車無法載（馬達）太危

險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我不明白楊經理為何

要堅持我去載，說是您說的」等語，有原告與林捷洋line

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

　　⑶原告於下午5：54將上述與與林捷洋line對話紀錄、張憶

芳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傳送給廠長林未娟，並於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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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有原告與林未

娟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5頁）。

　　⑷114年5月15日晚間，原告於公司請假系統申請請假至114

年5月31日（見本院卷第39頁），被告並陳明原告雖於線

上假單備註「家中老母重傷出院需要照顧」一語，但無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見本院卷第91頁）。

　　⑸114/5/16上午10:36，被告人事林佩柔以line對原告稱：

「今天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

意。因為今天沒有看到你進公司，再請你下周一來繳回門

禁磁扣並結清借款。另外，正常請假流程需要事先告知主

管，還要經過主管核准假單，但因為你的請假沒有事先告

知部門主管，也沒有簽准，所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

（到班最後一天），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原告

於10：37即回覆「好的」，續於下午1：00向林佩柔表

示：「不好意思，今晚我可去載我私人物品嗎？會通知憲

忠兄一旁查看拍照」，林佩柔於下午1：32回覆：「今天

憲忠請假，晚上不方便，可以週依白天上班時間歸還磁扣

時一起來取喔」，原告續於下午2：36表示：「我媽睡

了，我現在過去，估計要2、3趟才載的完，椅子我放外

面，晚上來載」，林佩柔也於下午3：33回覆：「等一下

來的時候，再麻煩先結清尾款，再整理東西喔」，原告旭

於下午3：34回覆：「好」，林佩柔於下午6：25拍攝椅子

照片，並通知原告：「放太外面因為怕被人拿走，已經先

移到倉管鐵門前」，原告於下午6：26回覆：「感謝妳，

也抱歉了對妳父親（即被告公司董事長）」，林佩柔再表

示：「5月份薪資一樣是次月5日發薪，到時候會直接匯帳

戶」，有原告與林佩柔當日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

第99、129頁） 

　　⑹由上述過程可知，原告於114年4月間起已有離職的想法，

並曾於114年5月4日向廠長林未娟稱「沒那麼快離開

啦」，而於114年5月15日因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以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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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稱「是總經理說的」，

原告感覺被告強人所難，故向廠長林未娟表示「算了，我

還是離開好了」，且於翌日即5月16日人事林佩柔通知

「今天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

意....所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到班最後一天），

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時，原告也馬上回覆「好

的」，續於林佩柔要求「等一下來的時候，再麻煩先結清

尾款，再整理東西喔」，也是馬上回覆「好」，並於當日

下午到公司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載運全部私人物品

完畢，顯然依原告、被告之意思表示內容及結清款項之舉

動，足以認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

致，應屬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⑺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17日與廠長林未娟之line對話紀錄，

原告一再表示：「我就覺得怪怎不跟我確認（離職）

呢？」、「我也不懂，了不起請假規則說一下，不能請我

就找我舅舅來照顧我媽，一下就好的事」、「就算要離開

也會有規定的時間」、「我又不知道（假單沒有批准就不

能不來），一通電話我就會來了，誰知直接等到的是這消

息」、「再討厭我，我還是有利用價值的阿」、「我昨天

真被嚇到了，太突然了！甚至我都說勞基法也不帶能這樣

搞的，直接回我要申訴去申訴，咬定我跟他說好要離職一

樣，問都沒問過我」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52頁），惟此

應屬原告與被告人事林佩柔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後，原

告事後再與林佩柔之對話內容，即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一事，應無任何影響。縱使原告在其回覆林珮柔「好的」

一語時，心中仍覺得被告應再確認一下其是否真的要離

職，但原告當時不僅回覆「好的」，表示同意「以昨天作

為離職日，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之後也同意於

當日下午到公司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並載運全部私

人物品完畢，並無任何反對的意思，則原告此向內心之動

機錯誤，既未表示於外部成為意思表示之內容，則對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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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之效力，應無影響。更何況，依該

line對話紀錄，原告一開始即詢問：「娟姊你有跟他說我

向你提出離職嗎？」，林未娟即回覆：「你昨天沒來上

班，後來珮柔有來找我做，為什麼你沒來，我有跟他說你

有告訴我你好像不想做了，週一會來清欠款的錢，就這

樣。後來的事情是他跟你說的，我就不知道了」（見本院

卷第47頁），足認林未娟確有轉達原告「不想做了（離

職）」的意思給被告（即原告曾於114年5月15日下午5：5

5向林未娟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一語），再經

被告人事與林佩柔以line對話與原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故原告指稱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云云，即無法成立。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5月16日起之工資，並按月為原告

提繳勞工退休金，均無理由　

　　本院既已認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致，

於114年5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自該日起已無任

何義務再繼續給付原告工資，也不須依法為原告提繳勞工退

休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

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

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

96,000元，及自1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

月於翌月5日給付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

自114年5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

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本院即無從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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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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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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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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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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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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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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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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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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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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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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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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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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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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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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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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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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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67號
原      告  陳來財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孫瀅晴律師
被      告  府城事業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法定代理人  林捷洋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0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陳來財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負責維修保養工廠內設備，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48,000元，組織上雖列為財務行政部下獨立工務單位，惟原告公事上會向生產一廠廠長林未娟告知或彙報。114年5月15日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人員前往載運，行政張憶芳轉傳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即時任被告董事長林捷洋之配偶）line對話予原告，稱楊淑惠經理告知：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表示「告知原告是時任董事長林捷洋說的就好」，原告向董事長詢問自己的機車「無法載（馬達）太危險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等語，，而原告初入職時，被告更一再表示相關設備更換會有公司專職之司機載運、公司也會有車輛可以載運、不需要由原告載運，惟入職後，屢次要求原告以自己之機車載運相關設備，致原告載運中險象環生。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以照顧生病出院後的母親，但被告之特助林佩柔竟於114年5月16日以「原告有向廠長表示要離職」為由，進而終止勞動契約，並旋於同日立刻將原告退保勞健保。原告對遭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不能接受，惟經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亦不成立，為此提起本訴，請求確認兩造間雇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6條、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給付原告自114年5月16日起之工資，並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併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96,000元，及自1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於翌月5日給付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4年5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抗辯：
　　被告人事林佩柔於114年5月16日經廠長林未娟告知原告已向其提出離職，且原告於當天也未到班，而原告事先也未告知要請假2週以上，對於請假期間的工作安排也沒有向任何主管進行報告或交接，其線上假單也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被告無從判斷其請事假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林佩柔於114年5月16日再次以line向原告本人確認自請離職之意願，並表示將以114年5月15日作為原告到班最後一日，並會依正常程序辦理退保，原告當下並無表明其並無離職意願，也未有任何反對之意思表示，甚至還直接與林佩柔約定整理私人物品之時間，故有觀原告之離職、退保都是在雙方自由意志下形成共識，應認定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自該日後雙方即無僱傭關係存在。縱認雙方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於應徵時虛偽填載具有「乙級室內配線」專業證照，致被告誤信而雇用其單工務一職，負責公司內高低壓用電設備及線路之裝置與維修工作，為此依勞基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答辯狀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併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雙方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負責維修保養工廠內設備，約定月薪48,000元。
　㈡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
　㈢被告於114年5月16日將原告退保勞健保。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無明文禁止勞雇雙方以資遣之方式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勞雇任一方初雖基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但嗣後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即難謂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11號民事判決參照）。惟應由主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又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致勞工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情形時，除有其他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08號民事判決參照）。
　2.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但於114年4月21日前後，即向同事表示：「我也算履行當初的說辭，可以走的抬頭點」、「該離開了」、「我要的是穩定安穩，這給不了我，順利的話這兩天就能確定了」、「（再多考慮一下啦）應該不需要了，沒談好過兩周也談的託（妥）」、「有那個表，新的公務應該能撐個兩個月，不至於來就跑了」、「隨便之後別再問我了，問下一個工務」，有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01至102頁），顯然原告於114年4月間已有離職的想法。
　3.又依原告與廠長林未娟114年5月4日line對話紀錄所載（見本院卷第147至148頁），林未娟稱：「要學著適用新老闆的風格」，原告先後回覆：「沒那麼快離開啦，放心，之前就是太放心了，才會去啟動購車計畫」、「其實我很贊成他的想法，但我很不喜歡沒配套以及實行上可行的方案問題全丟給員工，那請那麼多長官做啥？最不可思議的還是開會那沒頻繁完全知道問題吧，卻沒解決對策」、「感覺得出來他也想換掉我嚕」、「穩點當個乖乖聽話的狗，過度保住這幾個月實在點」等語，足認原告於114年5月初已告知林未娟「沒那麼快離開」，也感覺被告負責人對其不滿，但原告仍決定聽話以保住過渡期幾個月期間，顯然原告於5月初仍持續有離職想法。
　4.114年5月15日下午，
　　⑴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人員前往載運，原告向行政人員張憶芳告知明日需要給付馬達費用13,200元，並請張憶芳前往載運，惟張憶芳於下午5：21將其和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之line對話傳予原告，稱楊淑惠經理告知：由阿財（即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表示「告知阿財是總經理說的」，此有原告和張憶芳、張憶芳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2至35頁）。
　　⑵原告於下午5：23轉貼上述張憶芳與楊淑惠的line對話紀錄予總經理林捷洋，並表示「我的車無法載（馬達）太危險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我不明白楊經理為何要堅持我去載，說是您說的」等語，有原告與林捷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
　　⑶原告於下午5：54將上述與與林捷洋line對話紀錄、張憶芳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傳送給廠長林未娟，並於下午5：55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有原告與林未娟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5頁）。
　　⑷114年5月15日晚間，原告於公司請假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見本院卷第39頁），被告並陳明原告雖於線上假單備註「家中老母重傷出院需要照顧」一語，但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見本院卷第91頁）。
　　⑸114/5/16上午10:36，被告人事林佩柔以line對原告稱：「今天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意。因為今天沒有看到你進公司，再請你下周一來繳回門禁磁扣並結清借款。另外，正常請假流程需要事先告知主管，還要經過主管核准假單，但因為你的請假沒有事先告知部門主管，也沒有簽准，所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到班最後一天），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原告於10：37即回覆「好的」，續於下午1：00向林佩柔表示：「不好意思，今晚我可去載我私人物品嗎？會通知憲忠兄一旁查看拍照」，林佩柔於下午1：32回覆：「今天憲忠請假，晚上不方便，可以週依白天上班時間歸還磁扣時一起來取喔」，原告續於下午2：36表示：「我媽睡了，我現在過去，估計要2、3趟才載的完，椅子我放外面，晚上來載」，林佩柔也於下午3：33回覆：「等一下來的時候，再麻煩先結清尾款，再整理東西喔」，原告旭於下午3：34回覆：「好」，林佩柔於下午6：25拍攝椅子照片，並通知原告：「放太外面因為怕被人拿走，已經先移到倉管鐵門前」，原告於下午6：26回覆：「感謝妳，也抱歉了對妳父親（即被告公司董事長）」，林佩柔再表示：「5月份薪資一樣是次月5日發薪，到時候會直接匯帳戶」，有原告與林佩柔當日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99、129頁） 
　　⑹由上述過程可知，原告於114年4月間起已有離職的想法，並曾於114年5月4日向廠長林未娟稱「沒那麼快離開啦」，而於114年5月15日因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以line告知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稱「是總經理說的」，原告感覺被告強人所難，故向廠長林未娟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且於翌日即5月16日人事林佩柔通知 「今天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意....所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到班最後一天），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時，原告也馬上回覆「好的」，續於林佩柔要求「等一下來的時候，再麻煩先結清尾款，再整理東西喔」，也是馬上回覆「好」，並於當日下午到公司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載運全部私人物品完畢，顯然依原告、被告之意思表示內容及結清款項之舉動，足以認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致，應屬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⑺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17日與廠長林未娟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一再表示：「我就覺得怪怎不跟我確認（離職）呢？」、「我也不懂，了不起請假規則說一下，不能請我就找我舅舅來照顧我媽，一下就好的事」、「就算要離開也會有規定的時間」、「我又不知道（假單沒有批准就不能不來），一通電話我就會來了，誰知直接等到的是這消息」、「再討厭我，我還是有利用價值的阿」、「我昨天真被嚇到了，太突然了！甚至我都說勞基法也不帶能這樣搞的，直接回我要申訴去申訴，咬定我跟他說好要離職一樣，問都沒問過我」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52頁），惟此應屬原告與被告人事林佩柔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後，原告事後再與林佩柔之對話內容，即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一事，應無任何影響。縱使原告在其回覆林珮柔「好的」一語時，心中仍覺得被告應再確認一下其是否真的要離職，但原告當時不僅回覆「好的」，表示同意「以昨天作為離職日，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之後也同意於當日下午到公司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並載運全部私人物品完畢，並無任何反對的意思，則原告此向內心之動機錯誤，既未表示於外部成為意思表示之內容，則對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之效力，應無影響。更何況，依該line對話紀錄，原告一開始即詢問：「娟姊你有跟他說我向你提出離職嗎？」，林未娟即回覆：「你昨天沒來上班，後來珮柔有來找我做，為什麼你沒來，我有跟他說你有告訴我你好像不想做了，週一會來清欠款的錢，就這樣。後來的事情是他跟你說的，我就不知道了」（見本院卷第47頁），足認林未娟確有轉達原告「不想做了（離職）」的意思給被告（即原告曾於114年5月15日下午5：55向林未娟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一語），再經被告人事與林佩柔以line對話與原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故原告指稱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云云，即無法成立。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5月16日起之工資，並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均無理由　
　　本院既已認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致，於114年5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自該日起已無任何義務再繼續給付原告工資，也不須依法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96,000元，及自1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於翌月5日給付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4年5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本院即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67號

原      告  陳來財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孫瀅晴律師

被      告  府城事業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法定代理人  林捷洋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

年0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陳來財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

    工務，負責維修保養工廠內設備，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

    48,000元，組織上雖列為財務行政部下獨立工務單位，惟原

    告公事上會向生產一廠廠長林未娟告知或彙報。114年5月15

    日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

    人員前往載運，行政張憶芳轉傳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即

    時任被告董事長林捷洋之配偶）line對話予原告，稱楊淑惠

    經理告知：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表示「告知原告是

    時任董事長林捷洋說的就好」，原告向董事長詢問自己的機

    車「無法載（馬達）太危險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等

    語，，而原告初入職時，被告更一再表示相關設備更換會有

    公司專職之司機載運、公司也會有車輛可以載運、不需要由

    原告載運，惟入職後，屢次要求原告以自己之機車載運相關

    設備，致原告載運中險象環生。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

    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以照顧生病出院後的母親

    ，但被告之特助林佩柔竟於114年5月16日以「原告有向廠長

    表示要離職」為由，進而終止勞動契約，並旋於同日立刻將

    原告退保勞健保。原告對遭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不能

    接受，惟經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亦不成立，為此提起本訴，請

    求確認兩造間雇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6條、第487條、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

    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給付原告自114年5月16日起之

    工資，並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併聲明：㈠確認原告

    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96,000元，及自1

    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於翌月5日給付

    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4年5月16日起至

    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

    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抗辯：

　　被告人事林佩柔於114年5月16日經廠長林未娟告知原告已向

    其提出離職，且原告於當天也未到班，而原告事先也未告知

    要請假2週以上，對於請假期間的工作安排也沒有向任何主

    管進行報告或交接，其線上假單也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被

    告無從判斷其請事假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林佩柔於114年5月

    16日再次以line向原告本人確認自請離職之意願，並表示將

    以114年5月15日作為原告到班最後一日，並會依正常程序辦

    理退保，原告當下並無表明其並無離職意願，也未有任何反

    對之意思表示，甚至還直接與林佩柔約定整理私人物品之時

    間，故有觀原告之離職、退保都是在雙方自由意志下形成共

    識，應認定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自該日後雙方即無僱傭

    關係存在。縱認雙方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於應徵時虛

    偽填載具有「乙級室內配線」專業證照，致被告誤信而雇用

    其單工務一職，負責公司內高低壓用電設備及線路之裝置與

    維修工作，為此依勞基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以答辯狀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併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雙方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負責維修保養工

    廠內設備，約定月薪48,000元。

　㈡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

    日。

　㈢被告於114年5月16日將原告退保勞健保。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無明文禁止勞

    雇雙方以資遣之方式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勞雇任一方初雖基

    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但嗣後倘

    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

    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即難謂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11號民事判決參照）。惟應由主

    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又勞雇雙方合意終

    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致勞工

    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情形時，除有其他

    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1008號民事判決參照）。

　2.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但於114年4月2

    1日前後，即向同事表示：「我也算履行當初的說辭，可以

    走的抬頭點」、「該離開了」、「我要的是穩定安穩，這給

    不了我，順利的話這兩天就能確定了」、「（再多考慮一下

    啦）應該不需要了，沒談好過兩周也談的託（妥）」、「有

    那個表，新的公務應該能撐個兩個月，不至於來就跑了」、

    「隨便之後別再問我了，問下一個工務」，有line對話紀錄

    可稽（見本院卷第101至102頁），顯然原告於114年4月間已

    有離職的想法。

　3.又依原告與廠長林未娟114年5月4日line對話紀錄所載（見

    本院卷第147至148頁），林未娟稱：「要學著適用新老闆的

    風格」，原告先後回覆：「沒那麼快離開啦，放心，之前就

    是太放心了，才會去啟動購車計畫」、「其實我很贊成他的

    想法，但我很不喜歡沒配套以及實行上可行的方案問題全丟

    給員工，那請那麼多長官做啥？最不可思議的還是開會那沒

    頻繁完全知道問題吧，卻沒解決對策」、「感覺得出來他也

    想換掉我嚕」、「穩點當個乖乖聽話的狗，過度保住這幾個

    月實在點」等語，足認原告於114年5月初已告知林未娟「沒

    那麼快離開」，也感覺被告負責人對其不滿，但原告仍決定

    聽話以保住過渡期幾個月期間，顯然原告於5月初仍持續有

    離職想法。

　4.114年5月15日下午，

　　⑴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

      人員前往載運，原告向行政人員張憶芳告知明日需要給付

      馬達費用13,200元，並請張憶芳前往載運，惟張憶芳於下

      午5：21將其和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之line對話傳予原

      告，稱楊淑惠經理告知：由阿財（即原告）自行前往載運

      馬達，且表示「告知阿財是總經理說的」，此有原告和張

      憶芳、張憶芳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

      32至35頁）。

　　⑵原告於下午5：23轉貼上述張憶芳與楊淑惠的line對話紀錄

      予總經理林捷洋，並表示「我的車無法載（馬達）太危險

      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我不明白楊經理為何要

      堅持我去載，說是您說的」等語，有原告與林捷洋line對

      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

　　⑶原告於下午5：54將上述與與林捷洋line對話紀錄、張憶芳

      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傳送給廠長林未娟，並於下午5

      ：55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有原告與林未娟

      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5頁）。

　　⑷114年5月15日晚間，原告於公司請假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

      5月31日（見本院卷第39頁），被告並陳明原告雖於線上

      假單備註「家中老母重傷出院需要照顧」一語，但無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見本院卷第91頁）。

　　⑸114/5/16上午10:36，被告人事林佩柔以line對原告稱：「

      今天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意。

      因為今天沒有看到你進公司，再請你下周一來繳回門禁磁

      扣並結清借款。另外，正常請假流程需要事先告知主管，

      還要經過主管核准假單，但因為你的請假沒有事先告知部

      門主管，也沒有簽准，所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到

      班最後一天），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原告於10

      ：37即回覆「好的」，續於下午1：00向林佩柔表示：「

      不好意思，今晚我可去載我私人物品嗎？會通知憲忠兄一

      旁查看拍照」，林佩柔於下午1：32回覆：「今天憲忠請

      假，晚上不方便，可以週依白天上班時間歸還磁扣時一起

      來取喔」，原告續於下午2：36表示：「我媽睡了，我現

      在過去，估計要2、3趟才載的完，椅子我放外面，晚上來

      載」，林佩柔也於下午3：33回覆：「等一下來的時候，

      再麻煩先結清尾款，再整理東西喔」，原告旭於下午3：3

      4回覆：「好」，林佩柔於下午6：25拍攝椅子照片，並通

      知原告：「放太外面因為怕被人拿走，已經先移到倉管鐵

      門前」，原告於下午6：26回覆：「感謝妳，也抱歉了對

      妳父親（即被告公司董事長）」，林佩柔再表示：「5月

      份薪資一樣是次月5日發薪，到時候會直接匯帳戶」，有

      原告與林佩柔當日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99、12

      9頁） 

　　⑹由上述過程可知，原告於114年4月間起已有離職的想法，

      並曾於114年5月4日向廠長林未娟稱「沒那麼快離開啦」

      ，而於114年5月15日因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以line告知

      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稱「是總經理說的」，原告

      感覺被告強人所難，故向廠長林未娟表示「算了，我還是

      離開好了」，且於翌日即5月16日人事林佩柔通知 「今天

      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意....所

      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到班最後一天），今天會把

      你辦理勞健保轉出」時，原告也馬上回覆「好的」，續於

      林佩柔要求「等一下來的時候，再麻煩先結清尾款，再整

      理東西喔」，也是馬上回覆「好」，並於當日下午到公司

      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載運全部私人物品完畢，顯然

      依原告、被告之意思表示內容及結清款項之舉動，足以認

      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致，應屬合意

      終止勞動契約。

　　⑺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17日與廠長林未娟之line對話紀錄，

      原告一再表示：「我就覺得怪怎不跟我確認（離職）呢？

      」、「我也不懂，了不起請假規則說一下，不能請我就找

      我舅舅來照顧我媽，一下就好的事」、「就算要離開也會

      有規定的時間」、「我又不知道（假單沒有批准就不能不

      來），一通電話我就會來了，誰知直接等到的是這消息」

      、「再討厭我，我還是有利用價值的阿」、「我昨天真被

      嚇到了，太突然了！甚至我都說勞基法也不帶能這樣搞的

      ，直接回我要申訴去申訴，咬定我跟他說好要離職一樣，

      問都沒問過我」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52頁），惟此應屬

      原告與被告人事林佩柔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後，原告事

      後再與林佩柔之對話內容，即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一事

      ，應無任何影響。縱使原告在其回覆林珮柔「好的」一語

      時，心中仍覺得被告應再確認一下其是否真的要離職，但

      原告當時不僅回覆「好的」，表示同意「以昨天作為離職

      日，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之後也同意於當日下

      午到公司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並載運全部私人物品

      完畢，並無任何反對的意思，則原告此向內心之動機錯誤

      ，既未表示於外部成為意思表示之內容，則對該合意終止

      勞動契約意思表之效力，應無影響。更何況，依該line對

      話紀錄，原告一開始即詢問：「娟姊你有跟他說我向你提

      出離職嗎？」，林未娟即回覆：「你昨天沒來上班，後來

      珮柔有來找我做，為什麼你沒來，我有跟他說你有告訴我

      你好像不想做了，週一會來清欠款的錢，就這樣。後來的

      事情是他跟你說的，我就不知道了」（見本院卷第47頁）

      ，足認林未娟確有轉達原告「不想做了（離職）」的意思

      給被告（即原告曾於114年5月15日下午5：55向林未娟表

      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一語），再經被告人事與林

      佩柔以line對話與原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故原告指稱被

      告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云云，即無法成立。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5月16日起之工資，並按月為原告

    提繳勞工退休金，均無理由　

　　本院既已認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致，

    於114年5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自該日起已無任

    何義務再繼續給付原告工資，也不須依法為原告提繳勞工退

    休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

    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

    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96

    ,000元，及自1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

    於翌月5日給付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

    4年5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元至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本院即無從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67號

原      告  陳來財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孫瀅晴律師

被      告  府城事業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法定代理人  林捷洋  

訴訟代理人  陳鵬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0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陳來財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負責維修保養工廠內設備，約定月薪新臺幣（下同）48,000元，組織上雖列為財務行政部下獨立工務單位，惟原告公事上會向生產一廠廠長林未娟告知或彙報。114年5月15日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人員前往載運，行政張憶芳轉傳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即時任被告董事長林捷洋之配偶）line對話予原告，稱楊淑惠經理告知：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表示「告知原告是時任董事長林捷洋說的就好」，原告向董事長詢問自己的機車「無法載（馬達）太危險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等語，，而原告初入職時，被告更一再表示相關設備更換會有公司專職之司機載運、公司也會有車輛可以載運、不需要由原告載運，惟入職後，屢次要求原告以自己之機車載運相關設備，致原告載運中險象環生。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以照顧生病出院後的母親，但被告之特助林佩柔竟於114年5月16日以「原告有向廠長表示要離職」為由，進而終止勞動契約，並旋於同日立刻將原告退保勞健保。原告對遭被告片面終止勞動契約，實不能接受，惟經提出勞資爭議調解亦不成立，為此提起本訴，請求確認兩造間雇傭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486條、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依法給付原告自114年5月16日起之工資，並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併聲明：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96,000元，及自1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於翌月5日給付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4年5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抗辯：

　　被告人事林佩柔於114年5月16日經廠長林未娟告知原告已向其提出離職，且原告於當天也未到班，而原告事先也未告知要請假2週以上，對於請假期間的工作安排也沒有向任何主管進行報告或交接，其線上假單也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被告無從判斷其請事假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林佩柔於114年5月16日再次以line向原告本人確認自請離職之意願，並表示將以114年5月15日作為原告到班最後一日，並會依正常程序辦理退保，原告當下並無表明其並無離職意願，也未有任何反對之意思表示，甚至還直接與林佩柔約定整理私人物品之時間，故有觀原告之離職、退保都是在雙方自由意志下形成共識，應認定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自該日後雙方即無僱傭關係存在。縱認雙方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於應徵時虛偽填載具有「乙級室內配線」專業證照，致被告誤信而雇用其單工務一職，負責公司內高低壓用電設備及線路之裝置與維修工作，為此依勞基法第12條、第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答辯狀之送達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併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雙方不爭執的事實：　　

　㈠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負責維修保養工廠內設備，約定月薪48,000元。

　㈡原告於114年5月15日晚間於公司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

　㈢被告於114年5月16日將原告退保勞健保。

四、本件爭執點及本院判斷如下：

　㈠兩造間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無明文禁止勞雇雙方以資遣之方式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勞雇任一方初雖基於其一方終止權之發動，片面表示終止勞動契約，但嗣後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即難謂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11號民事判決參照）。惟應由主張雙方合意終止契約者，盡其舉證責任。又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者，倘雇主未濫用其經濟上之優勢地位，致勞工立於不對等地位而處於非完全自由決定之情形時，除有其他無效之事由外，仍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008號民事判決參照）。

　2.原告於113年11月12日受僱於被告擔任工務，但於114年4月21日前後，即向同事表示：「我也算履行當初的說辭，可以走的抬頭點」、「該離開了」、「我要的是穩定安穩，這給不了我，順利的話這兩天就能確定了」、「（再多考慮一下啦）應該不需要了，沒談好過兩周也談的託（妥）」、「有那個表，新的公務應該能撐個兩個月，不至於來就跑了」、「隨便之後別再問我了，問下一個工務」，有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01至102頁），顯然原告於114年4月間已有離職的想法。

　3.又依原告與廠長林未娟114年5月4日line對話紀錄所載（見本院卷第147至148頁），林未娟稱：「要學著適用新老闆的風格」，原告先後回覆：「沒那麼快離開啦，放心，之前就是太放心了，才會去啟動購車計畫」、「其實我很贊成他的想法，但我很不喜歡沒配套以及實行上可行的方案問題全丟給員工，那請那麼多長官做啥？最不可思議的還是開會那沒頻繁完全知道問題吧，卻沒解決對策」、「感覺得出來他也想換掉我嚕」、「穩點當個乖乖聽話的狗，過度保住這幾個月實在點」等語，足認原告於114年5月初已告知林未娟「沒那麼快離開」，也感覺被告負責人對其不滿，但原告仍決定聽話以保住過渡期幾個月期間，顯然原告於5月初仍持續有離職想法。

　4.114年5月15日下午，

　　⑴因被告訂購之馬達預計於114年5月16日到貨，惟須由被告人員前往載運，原告向行政人員張憶芳告知明日需要給付馬達費用13,200元，並請張憶芳前往載運，惟張憶芳於下午5：21將其和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之line對話傳予原告，稱楊淑惠經理告知：由阿財（即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表示「告知阿財是總經理說的」，此有原告和張憶芳、張憶芳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2至35頁）。

　　⑵原告於下午5：23轉貼上述張憶芳與楊淑惠的line對話紀錄予總經理林捷洋，並表示「我的車無法載（馬達）太危險會掉」、「真無法請司機載」、「我不明白楊經理為何要堅持我去載，說是您說的」等語，有原告與林捷洋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37頁）。

　　⑶原告於下午5：54將上述與與林捷洋line對話紀錄、張憶芳與楊淑惠之line對話紀錄傳送給廠長林未娟，並於下午5：55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有原告與林未娟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135頁）。

　　⑷114年5月15日晚間，原告於公司請假系統申請請假至114年5月31日（見本院卷第39頁），被告並陳明原告雖於線上假單備註「家中老母重傷出院需要照顧」一語，但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見本院卷第91頁）。

　　⑸114/5/16上午10:36，被告人事林佩柔以line對原告稱：「今天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意。因為今天沒有看到你進公司，再請你下周一來繳回門禁磁扣並結清借款。另外，正常請假流程需要事先告知主管，還要經過主管核准假單，但因為你的請假沒有事先告知部門主管，也沒有簽准，所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到班最後一天），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原告於10：37即回覆「好的」，續於下午1：00向林佩柔表示：「不好意思，今晚我可去載我私人物品嗎？會通知憲忠兄一旁查看拍照」，林佩柔於下午1：32回覆：「今天憲忠請假，晚上不方便，可以週依白天上班時間歸還磁扣時一起來取喔」，原告續於下午2：36表示：「我媽睡了，我現在過去，估計要2、3趟才載的完，椅子我放外面，晚上來載」，林佩柔也於下午3：33回覆：「等一下來的時候，再麻煩先結清尾款，再整理東西喔」，原告旭於下午3：34回覆：「好」，林佩柔於下午6：25拍攝椅子照片，並通知原告：「放太外面因為怕被人拿走，已經先移到倉管鐵門前」，原告於下午6：26回覆：「感謝妳，也抱歉了對妳父親（即被告公司董事長）」，林佩柔再表示：「5月份薪資一樣是次月5日發薪，到時候會直接匯帳戶」，有原告與林佩柔當日line對話紀錄可稽（見本院卷第99、129頁） 

　　⑹由上述過程可知，原告於114年4月間起已有離職的想法，並曾於114年5月4日向廠長林未娟稱「沒那麼快離開啦」，而於114年5月15日因財務行政部經理楊淑惠以line告知由原告自行前往載運馬達，且稱「是總經理說的」，原告感覺被告強人所難，故向廠長林未娟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且於翌日即5月16日人事林佩柔通知 「今天有收到廠長告知你向他提出離職，總經理已經同意....所以會以昨天作為你的離職日（到班最後一天），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時，原告也馬上回覆「好的」，續於林佩柔要求「等一下來的時候，再麻煩先結清尾款，再整理東西喔」，也是馬上回覆「好」，並於當日下午到公司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載運全部私人物品完畢，顯然依原告、被告之意思表示內容及結清款項之舉動，足以認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致，應屬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⑺原告雖提出114年5月17日與廠長林未娟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一再表示：「我就覺得怪怎不跟我確認（離職）呢？」、「我也不懂，了不起請假規則說一下，不能請我就找我舅舅來照顧我媽，一下就好的事」、「就算要離開也會有規定的時間」、「我又不知道（假單沒有批准就不能不來），一通電話我就會來了，誰知直接等到的是這消息」、「再討厭我，我還是有利用價值的阿」、「我昨天真被嚇到了，太突然了！甚至我都說勞基法也不帶能這樣搞的，直接回我要申訴去申訴，咬定我跟他說好要離職一樣，問都沒問過我」等語（見本院卷第47至52頁），惟此應屬原告與被告人事林佩柔達成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後，原告事後再與林佩柔之對話內容，即對於合意終止勞動契約一事，應無任何影響。縱使原告在其回覆林珮柔「好的」一語時，心中仍覺得被告應再確認一下其是否真的要離職，但原告當時不僅回覆「好的」，表示同意「以昨天作為離職日，今天會把你辦理勞健保轉出」，之後也同意於當日下午到公司繳回門禁磁扣、結清借款，並載運全部私人物品完畢，並無任何反對的意思，則原告此向內心之動機錯誤，既未表示於外部成為意思表示之內容，則對該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意思表之效力，應無影響。更何況，依該line對話紀錄，原告一開始即詢問：「娟姊你有跟他說我向你提出離職嗎？」，林未娟即回覆：「你昨天沒來上班，後來珮柔有來找我做，為什麼你沒來，我有跟他說你有告訴我你好像不想做了，週一會來清欠款的錢，就這樣。後來的事情是他跟你說的，我就不知道了」（見本院卷第47頁），足認林未娟確有轉達原告「不想做了（離職）」的意思給被告（即原告曾於114年5月15日下午5：55向林未娟表示「算了，我還是離開好了」一語），再經被告人事與林佩柔以line對話與原告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故原告指稱被告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云云，即無法成立。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5月16日起之工資，並按月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均無理由　

　　本院既已認定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趨於一致，於114年5月16日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則被告自該日起已無任何義務再繼續給付原告工資，也不須依法為原告提繳勞工退休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法成立。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86條、第487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㈠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給付原告96,000元，及自114年7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於翌月5日給付原告48,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自114年5月16日起至原告回復工作之日止，按月提繳2,892元至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既受敗訴判決，本院即無從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予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温凱晴





